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3〕30号

申请人：梁某某，男，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被申请人：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宋文强  职务: 局长

住所地：北环路12-1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3年12月4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2023年9月11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书面邮寄了关于某超市销售未标注贮存条件的茉莉花茶的投诉举报函。被申请人于2023年10月11日作出了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对某超市所售茉莉花茶是否存在违法情形进行调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横市监不立告〔2023〕第CB-16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这一证据显示，销售商可能存在冒充某茶业有限公司销售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中未告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途径。综上所述，涉案不予立案告知书依法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称，2023年9月16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函，并于2023年9月26日对某超市进行了检查。经查，该店能提供申请人所购买的产品供货商资质及相关票据，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食品经营企业，可以由企业总部统一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进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从事食品批发业务的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销售记录制度，如实记录批发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销售日期”规定的义务。

关于申请人反映的“茉莉花茶”外包装标签未标注贮存条件这一问题，根据《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监督检查中发现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瑕疵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经食品生产者采取补救措施且能保证食品安全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可以继续销售；销售时应当向消费者明示补救措施。认定标签、说明书瑕疵，应当综合考虑标注内容与食品安全的关联性、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理解和选择等因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标签、说明书瑕疵：（一）文字、符号、数字的字号、字体、字高不规范，出现错别字、多字、漏字、繁体字，或者外文翻译不准确以及外文字号、字高大于中文等的；（二）净含量、规格的标示方式和格式不规范，或者对没有特殊贮存条件要求的食品，未按照规定标注贮存条件的；（三）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配料使用的俗称或者简称等不规范的；（四）营养成分表、配料表顺序、数值、单位标示不规范，或者营养成分表数值修约间隔、“0”界限值、标示单位不规范的；（五）对有证据证明未实际添加的成分，标注了“未添加”，但未按照规定标示具体含量的；（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情节轻微，不影响食品安全，没有故意误导消费者的情形。”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三）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未按规定进行标示；（四）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应认定为标签瑕疵。被申请人遂作出乳（西）市监责改〔2023〕42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某超市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于2023年10月9日复查确认，某超市已下架相关产品。被申请人遂决定不予立案，并于2023年10月11日将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邮寄申请人。

被申请人认为，涉案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应依法予以维持。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食品投诉举报函（附有茉莉花茶产品实物照片、某超市购物小票），证据2.横市监不立告〔2023〕第CB-16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证据3.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证据4.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作为证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举报函信封照片2张及物流截图；证据2.申请人投诉举报函材料；证据3.现场笔录3页；证据4.某超市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及营业执照；证据5.乳山市某段茶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进货台账；证据6.现场笔录3页；证据7.乳山市某兴茶庄营业执照；证据8.乳（西）市监责改〔2023〕42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据9.现场笔录3页，证据10.不予立案审批表；证据11.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及邮寄单、邮件物流截图作为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作为依据。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2023年9月13日向被申请人书面邮寄了一封投诉举报函，投诉举报某超市销售的茉莉花茶未标注贮存条件，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16日收到并受理该举报后，于2023年9月26日对某超市进行了核查。经检查，被申请人认为，某超市能够提供涉案产品茉莉花茶的供货商资质及相关票据，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义务，并对标签存在瑕疵这一问题，根据《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了乳（西）市监责改〔2023〕42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被申请人于2023年10月9日复查确认，某超市已下架相关产品。2023年10月11日，被申请人作出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当日邮寄申请人。申请人不服，于2023年12月4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是否合法。
申请人认为，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未告知救济途径等问题，依法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认为，其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无不当。
本机关认为，一、被申请人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产品茉莉花茶确实存在外包装标签确未标注贮存条件的问题，依据《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应认定为标签存在瑕疵。某超市提供申请人所购买的产品供货商资质及相关票据，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义务，被申请人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了乳（西）市监责改〔2023〕42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后经被申请人复查，某超市已下架该商品完成整改，被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三）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四）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填写不予立案审批表。”之规定，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并无不当。

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期限合法。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16日收到并受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函后，于2023年9月26日对某超市进行了现场检查、作出乳（西）市监责改〔2023〕42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于2023年10月9日现场核查确认完成整改后，于2023年10月11日作出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邮寄申请人，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检测、检验、检疫、鉴定以及权利人辨认或者鉴别等所需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期限。”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规定的期限。

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告知形式合法。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规定，亦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文书式样>的通知》{国市监网监〔2019〕242号}的文书样式规定，申请人关于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时未告知事实、理由及依据，也未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程序违法的主张，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但，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中，存在“我局于2023年9月20日收到你关于2023年9月4日在乳山市某超市购买商品存在问题的举报”“经核查，商家提供了供应商和厂家资料，履行了进货检查义务，我局决定不予立案”等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描述，易对举报人造成误导。举报收到的实际时间为2023年9月16日，不予立案的原因系标签瑕疵问题已及时改正，在此予以指正。

另，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出，销售商可能存在冒充某茶业有限公司销售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对其进行处理。相关问题及证据未在投诉举报期间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且与本案举报不予立案决定无关，亦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本机关依法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管〔2023〕第2102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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